[bookmark: OLE_LINK3]石油学院本科生试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规范本科生试读申请管理，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(不含第二学士学位学生)。
第二条 在学期间考核不合格的必修课程（不包括补考或重修后考核合格的课程和复修考核不合格的课程）学分累计达到25学分的，应按照《规定》办理退学手续。对有意调整状态，身心健康，决心通过努力学习予以补救，制定了详细试读规划，不存在违反校规校纪行为，课堂表现良好的，可申请试读1学年。
第三条 试读期间应重修未通过的课程，原则上不得选修新课程。
第四条 试读期间，学生正常缴纳学费，完成学籍注册。试读学生在试读期间因病休学，试读期顺延。因其它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者，终止试读。
第五条 试读期满，已修读的课程（含实践环节课程）累计不及格学分在25学分以内的，由学生本人书面提交解除试读申请，学院审核同意后报教务部审批。试读期满后，仍达到退学条件的，按《规定》予以退学处理。
第六条 试读工作流程：
（一）个人申请
符合试读条件的学生，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提交申请和详细试读规划。
（二）专人谈话
[bookmark: _Hlk201596943]学院指定专人与申请试读的学生和家长面谈，明确告知试读相关政策。家长须签署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本科生退学试读知情同意书》。
（三）试读审核
学院成立审核小组，对试读申请人的违纪情况、学习表现、试读规划等进行综合评估，提出是否给予“试读”意见，由学院主管领导审核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，报校区审批。
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,由石油学院负责解释。
第八条 国家或上级部门出台新的法规、规定的，以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法规、规定为准。
第九条 本办法经2025年第21次石油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25年6月27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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